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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戴头盔，无证驾驶，买的假牌照，摩托车还是盗抢车辆

见交警查车他不停反撞过去
本报泰安 4 月 18 日讯 (记者

曹剑 ) 摩托车是盗抢车辆，车牌
花 5 元钱从废品店买的，骑摩托车
不戴头盔，交警上前讯问时不但不
停车，反而逃跑并撞伤交警，1 8 日
上 午 ，交 警 一 大 队 逮 住 一 嚣 张 男
子。

18 日上午，泰安市交警支队直
属一大队讯问室里，一男子和审讯
交警强词夺理。原来，上午 8 点左

右，勤务四中队交警白波等巡逻到
省庄文化路和老泰莱路交汇口时，
看见该男子骑摩托车没戴头盔。白
波上前讯问时男子加速逃跑。交警
开车赶超后下车拦截摩托车，对方
不但不停车反而向交警撞去。交警
尚昌齐见状一把抓住摩托车手刹，
用腿挡住车轮，另外两名交警趁机
控制住他。记者看到，尚昌齐的手
掌上有擦破伤口，腿上出现淤青。

经调查，男子范某无证驾驶，
车牌号也不是该摩托车的。范某交
代，摩托车是去年 9 月份从省庄花
1 0 0 0 元买的，车牌是从废品站花 5

元钱买的。他还因抢劫被判 3 年有
期徒刑，缓期 5 年。

范某驾驶摩托车是被盗抢车
辆，交警通过信息查询到失主。由
于范某坚称摩托车不是自己偷的，
现已移交刑警支队调查。

车牌是
花 5 元钱从
废品收购站
买的。 本
报记者 曹
剑 摄

1 7 日和 1 8
日，肥城交警大
队 车 管 所 集 中
销毁 2423 面报
废车牌，这些车
牌自 2 0 1 1 年 9
月 以 来 开 始 收
缴，全是报废机
动车牌照。

本 报 通 讯
员 赵 金 芝
摄

销毁

废照

本报泰安 4 月 18 日讯
(记者 曹剑 通讯员

张力斌) 18 日，交警检查
拦住一辆无证摩托车，没有
交强险，已经倒手六次，却
始终没有变更和过户。交警
50 多分钟连打 20 多个电
话联系到第一车主，才确定
不是盗抢车辆。

18 日上午 10 点，在泰
安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
讯问室里，一中年男子垂头
丧气地提着头盔。原来，上
午交警例行检查时，发现他
驾驶摩托车却没有驾驶证，
车已经多年没有购买交强
险。交警怀疑是被盗抢车
辆，带他到大队调查。

男子刘某称，摩托车是
他从姐夫朋友手中买的。交
警随即通过刘某姐夫，联系
到其朋友，但仍然不是第一

车主。从 10 点一直到 10 点
50 分左右，交警连续拨打
20 多个电话，才联系到第
一车主，与摩托车登记信息
相符。第一车主称，三年前
他确实卖过一辆摩托车，至
于摩托车现在何处他不得
而知。“从第一车主，一直到
现在的驾驶员，这辆摩托车
一共倒手六次，但车主信息
依然是第一车主，没有变更
过户。”交警说。

确定不是被盗抢车辆
后，交警告诉刘某，摩托车
没有购买交强险，万一发生
事故，就会让他倾家荡产。
此外第一车主没有注销登
记，虽然倒手六次，依然要
承担责任。提醒刘某回家赶
紧办理过户手续，购买交强
险。刘某由于无证驾驶，被
处以 3 日拘留。

摩托车倒手六次没过户
万一出事，第一车主难脱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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